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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淦河保护条例
（2024年10月30日咸宁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24年11月29日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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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淦河保护，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淦河流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以
及淦河流域各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活动，应当遵守本
条例。

本条例所称淦河流域，是指咸安区、通山县境内淦
河干流及其支流汇水面积内的水域和陆域。具体范围
由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划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
会公布。

第三条 淦河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规
划、系统治理、分类施策、协同推进的原则。

第四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淦河
保护工作的领导，将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将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健全多元化投
入保障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
决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淦河流域各级河库长负责组织领导责任河库的管理
保护工作，按照职责分工推动落实河库管理保护的目标
任务。

第五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对淦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水行政、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住房和城
市更新、发展改革、财政、城市管理执法、林业、市场监督
管理、交通运输、经济和信息化、公安、文化和旅游、卫生
健康、应急管理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淦河保护
工作。

流域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辖区内
淦河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淦河流域各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淦河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淦河的义务，有权对损害
淦河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劝阻和举报。有关主管部门接
到举报后应当及时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章 水污染防治

第七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明确淦河流
域水污染防治目标，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水环境质量达标。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水行政等主管部门建立健全水环境监测、预警、应急系
统，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在淦河干流及其重要支流布设水
质、水量等监测站点，定期发布监测信息；发现水质、水量
等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责任单位采取
治理措施。

第八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排
污口长效监督管理机制，组织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对淦
河流域排污口进行全面排查、监测、溯源，确定责任主体，
实施源头管控和分类整治，对违法设置的排污口依法予
以处置。

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在淦河流域新设、改设、扩大排
污口。

第九条 淦河流域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水
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水污染物。

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商有关主管部门
确定淦河流域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并向社会公布。重点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计量、监
测设备和视频监控装置，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
备联网，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有关主管部门将违法排污企业依法纳入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并按照规定纳入社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依法
向社会公开。

第十条 淦河流域从事餐饮、洗浴、洗涤、洗车、娱
乐、住宿等服务行业的经营者，应当采用有利于保护生态
环境的技术和设施设备，不得将未经处理达标的污水排
入水体。

禁止在淦河流域生产、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
第十一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淦河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土壤污染源
头治理，减少化肥、农药施用，推广有机肥使用，科学处置
农用薄膜、化肥农药包装、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

禁止在淦河流域销售和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
及其混剂。

第十二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淦河
流域畜禽养殖的监督管理，明确畜禽规模以下养殖者污
染治理要求和责任，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

畜禽养殖者应当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
施，防止畜禽粪便、污水和尸体等废弃物污染生态环境。

第十三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淦河
流域水产养殖环境治理，合理划定养殖区域，指导和规范
水产养殖、增殖活动，推进水产养殖尾水节水减排。

水产养殖者应当采取循环水养殖、生物净化等措施，
或者建设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养殖尾水处理设施，并保
证设施正常运行，不得造成水体污染。

禁止在淦河流域排放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标准的水
产养殖尾水。禁止在淦河流域河库围栏围网养殖、投肥
（粪）养殖。

第十四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淦河
流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设施正常运行，推进生活垃
圾处理、农村厕所改造和污水治理，消除黑臭水体。

城镇新区应当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优先建设
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实行雨污分流；老旧城区应当对合流
制排水系统进行雨污分流改造，难以改造的，采取截流、
调蓄等措施予以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未纳入城乡污水收集处理管网的，应
当因地制宜建设集中式、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或者采取
污水资源化利用措施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淦河流
域实行河库保洁责任制，合理划定保洁范围，明确保洁责
任人，保障保洁经费。保洁责任人应当及时清除淦河流
域河库水域的漂浮物、水生植物残体、有害水生植物等。

禁止在淦河流域河库管理范围内倾倒、填埋、堆放、
弃置、处理固体废物。开展垂钓等户外活动的人员，应当
及时将产生的垃圾清理带走或者投放至收集容器。

第十六条 淦河流域各类船舶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和
使用污染物、废弃物收集设施，实现污染物、废弃物收集
上岸，并进行转运和处置。达不到要求的船舶，不得进入
河库航行。

淦河流域旅游船舶应当采用环保型动力，鼓励和支
持其他船舶采用或者升级改造为环保型动力，限期淘汰
不能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船舶。

第三章 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第十七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淦河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对生态系统实行自然恢复为
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城乡建
设等主管部门和流域区（县）人民政府编制淦河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与修复规划，统筹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
程，提高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第十八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建设

水源涵养林、保护天然林等措施，推进淦河源头、饮用水
水源地生态环境修复。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淦河流域湿地建
设和管理，依法发布湿地名录及范围，设立保护标志，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湿地面积减少，维护湿地生态功能。

第十九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生态
护岸固滩、扩大植被覆盖面积、优化耕作方式、修复矿山
生态环境等措施，防治淦河流域水土流失。

经批准建设的项目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建设单位
应当依法编制、报批水土保持方案，并按照批准的水土保
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第二十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淦河
干流及其支流堤防建设，组织实施河道清淤疏浚，保持河
势稳定和行洪畅通。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行政等主管部门和流域区
（县）人民政府编制淦河流域河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划定岸线功能区及边界线，严格岸线用途管控；制定并实
施淦河流域河库岸线修复计划，保障自然岸线比例，恢复
岸线生态功能。

禁止非法侵占淦河流域河库水域和违法利用、占用
淦河流域河库岸线。

第二十一条 严格控制在淦河流域河道新建、扩建
箱涵和新建拦河闸坝。因公共利益等原因确需建设的，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水行政、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
当组织听证和论证评估，并依法进行审批。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淦河流域已建
拦河闸坝、水电站进行综合评估，对安全风险高、环境影
响大、功能效益低、运行管理问题突出的，进行分类整改、
采取措施逐步退出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禁止在淦河流域新建装机容量五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
第二十二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将生态水量纳入年度水量调度计划，根据需要
采取补水、限制取水等措施，保证淦河生态流量和基本生
态用水需求。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科学确定淦河流域具有生态流量保
障要求的水电站的生态流量。

淦河流域具有生态流量保障要求的水电站管理者，
应当安装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和自动计量、监测等设备，保
证设备正常运行，并将相关数据实时传输到水行政主管
部门生态流量监控平台。水电站下泄流量不符合生态流
量泄放要求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整改措施并监督
实施。

第二十三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机制，组织开展淦河流域生物多
样性调查、监测和评估工作，建立生物物种资源档案，实
施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
的防范和应对，组织开展淦河流域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预
警、评估工作，编制并实施外来入侵物种防治方案，及时
控制或者消除危害。

禁止在淦河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
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

第四章 绿色发展

第二十四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坚持新
发展理念，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淦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健全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促进淦河流域城乡融合
发展。

第二十五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以生态
环境保护为前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严格控制
在淦河流域布局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加快发展
绿色低碳经济，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淦河流域发展负面清单，并向

社会公布。禁止新建纳入淦河流域发展负面清单的项
目。项目已经建成或者正在建设的，应当依法予以改造、
转产、搬迁或者关闭。

第二十六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推进节
水型城市建设，严格控制淦河流域取用水总量和消耗强
度，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利用
比例。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快海绵城市建设，完
善淦河流域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第二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市中心城区滨水、
临山区域开发强度和建筑物退让水体蓝线的距离等作出
控制要求，并监督建设项目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实施，保证
视线通廊的开敞性，彰显自然山水风貌。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淦河沿岸因地制宜
建设游憩、娱乐、健身等场所以及景观、交通、照明、环境
卫生、安全防护等设施，打造人水和谐的滨水生态廊道。

第二十八条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淦
河流域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合理利用温泉、桂
花、历史建筑、传统村落和红色文化等特色资源，推进生
态、文化、旅游、康养等融合发展。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在淦河
流域生产、销售含磷洗涤用品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罚款。服务业经营者以及工业企业使用含磷洗涤用品
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给予警告，并处
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由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在淦河流域销售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及其混
剂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及其混剂、违
法所得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销售的农药
及其混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
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二）在淦河流域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及其混
剂，使用者为单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使
用者为个人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在
淦河流域排放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标准的水产养殖尾水
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淦河保护工
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淦河干流，是指淦河自发源地通山县黄沙铺

镇兰田村至咸安区官埠桥镇雨坛垴村注入斧头湖的主
河段；

（二）淦河支流，是指直接或者间接流入淦河干流的
河流；

（三）淦河重要支流，是指白泉河、柏墩河、黄水河、大
屋肖河、杨下桥河、龙潭河、浮山河、横沟河、官埠河、滨湖
港、桥头吕港等支流；

（四）含磷洗涤用品，是指总磷酸盐含量（以五氧化二
磷计）超过国家标准的洗涤用品。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25年4月1日起施行。

咸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十号）

《咸宁市淦河保护条例》已由咸宁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10月30日通过，湖北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

年11月29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25年4月1日起施行。

咸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12月20日

撑起法治“保护伞” 守护幸福“母亲河”
——《咸宁市淦河保护条例》解读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8128123 视觉中心8128773 出版中心8128770 专刊中心8128771 新媒体中心8128787 广告中心8128108 遗失声明及公告刊登处8128778 咸宁新闻网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22300011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

淦河是长江中游南岸金水河的一级支流，属长江二
级支流，流经咸宁市中心城区，是城区生活生态生产用水
的主要来源之一，被誉为咸宁人民的“母亲河”。近年来，
淦河综合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但水质污染、违法利用和占
用岸线、生态流量不足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为了
巩固治理成效，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打造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经市委同意，市人大常委会将《咸宁市淦河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纳入立法工作计划。市政府提出法规案
后，经过审议、修改、表决、批准等程序，条例于2024年12
月20日公布，2025年4月1日起施行。条例分为总则、水
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绿色发展、法律责任和
附则6章，共35条。现就条例重点内容解读如下：

一、明确适用范围，实行系统保护。一是从流域的角
度加强淦河保护，规定在淦河流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以及淦河流域各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活动，应当遵
守本条例。二是明确淦河流域是指咸安区、通山县境内
淦河干流及其支流汇水面积内的水域和陆域。具体范围
由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划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

会公布。三是在附则部分对淦河干流、淦河支流、淦河主
要支流的含义进行了界定。

二、突出问题导向，加强污染防治。一是规定建立健
全水环境监测、预警、应急系统，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在淦
河干流及其重要支流布设水质、水量等监测站点，及时处
置异常情况。二是规定建立健全排污口长效监督管理机
制，对排污口进行全面排查、监测、溯源，确定责任主体，
实施源头管控和分类整治。三是规定淦河流域从事餐
饮、洗浴、洗涤、洗车等服务行业的经营者，应当采用有利
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和设施设备，不得将未经处理达
标的污水排入水体，禁止在淦河流域生产、销售和使用含
磷洗涤用品。四是规定加强淦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禁止在淦河流域销售和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
及其混剂，禁止在淦河流域排放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标
准的水产养殖尾水，畜禽养殖户应当防止畜禽粪便、污水
和尸体等废弃物污染生态环境。五是规定加强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并对城镇新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老旧城
区雨污分流改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提出明确要求。此

外，还对排污许可、重点排污单位管理、河库保洁、船舶污
染防治等内容作出规定。

三、坚持多措并举，保障生态安全。一是规定编制淦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规划，统筹实施生态环境保
护与修复工程。二是规定编制淦河流域河库岸线保护与
利用规划，严格岸线用途管控；制定并实施淦河流域河
库岸线修复计划，恢复岸线生态功能。三是规定严格控
制在河道新建、扩建箱涵和新建拦河闸坝，因公共利益
等原因确需建设的，组织听证和论证评估，并依法进行
审批；对已建拦河闸坝、水电站进行综合评估，问题突出
的进行分类整改、采取措施逐步退出或者依法作出其他
处理；禁止新建装机容量五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四是
规定将生态水量纳入年度水量调度计划，保证淦河生态
流量和基本生态用水需求，并对具有生态流量保障要求
的水电站的生态流量管理提出明确要求。此外，还对淦
河源头和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修复、湿地建设和管理、
水土流失治理、河道清淤疏浚、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内容作
出规定。

四、注重统筹兼顾，推动绿色发展。一是规定坚持新
发展理念，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淦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二是规定统筹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促进淦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三是规定以
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严格
控制在淦河流域布局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加强
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并要求制定淦河流域发展负面
清单。四是规定加强节水型城市和海绵城市建设，对市
中心城区滨河、临山区域开发强度和建筑物退让距离等
作出控制要求，提出推进滨水生态廊道建设。五是规定
加强淦河流域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推进生态、文
化、旅游、康养等融合发展。

五、科学设定罚则，增强刚性约束。对在淦河流域生
产、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销售、使用剧毒、高毒、高
残留农药及其混剂，以及排放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标准
的水产养殖尾水的行为，分别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强化
淦河保护力度。对其他上位法已有处罚规定的行为，不
再重复规定法律责任。


